



平新城环审〔2020〕3号


平顶山市新城区环境保护局
关于《新城颐和中医医院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》的批复意见
平顶山市新城颐和中医医院有限公司：
你单位上报的由平顶山市润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《新城颐和中医医院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（报批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收悉。该项目审批事项在我局网站公示期满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1、 [bookmark: _GoBack]该项目位于平顶山市新城区清风路88号民生商贸城B区，占地面积460㎡，建筑面积960㎡。计划设置床位20张，中医院设中医科内科、儿科、老年病科、针灸科、康复医学科及内科、疼痛科、医学检验科、医学影像科等科室，本项目不设置传染病房。总投资400万，环保投资17万，环保投资占总投资比例4.25%。
二、该《报告表》编制规范，内容全面，提出的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基本可行，结论可信，可以作为下一步工程设计和环境管理的依据。该项目符合目前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，同意该项目严格按照《报告表》所列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建设。
三、你单位应向社会公众主动公开已经批准的《报告表》，并接受利害相关方的垂询。
四、你单位要严格执行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，认真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，并落实相应环保投资。因项目房屋为租赁使用，根据本项目实际情况，确保本项目在前期装修及运营期产生的烟尘、噪声、废水和固体废物等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或得到妥善处理。同时你单位在项目运营期着重做好以下工作：
1、妥善处理固体废弃物。营运期产生的一般固废（包含生活垃圾等）需集中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；危险废物（医疗废物等）需专人收集、合理存放于暂存间，并交由具有资质单位进行安全处理。
2、严格做好污水处理措施。院区废水要严格对照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各项水污染处理措施进行建设并使用，落实好污水处理设施的正常运行，并加强对水环境的监测，确保不对市政污水管网造成环境影响。
3、落实好大气污染收集。项目产生的废气需集中收集后通过活性炭吸附装置进行达标处理，尾气通过专用管道引至顶层高空排放，严禁因废气排放对周边环境和居民造成影响。
五、项目外排污染物应必须按照相关污染物排放标准及环评要求执行，如果今后颁布新标准，你单位应按新标准执行。
六、项目建设过程中应严格遵守报告表中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及承诺，并由新城区环境监察大队进行日常环保监督管理。
七、本批复有效期为5年，如该项目逾期方开工建设，其环境影响报告应按照审批权限重新上报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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